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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位發展部訴願決定書        數位訴決字第 1120004351 號 

訴願人：○○公司 

代表人：○○○ 

  訴願人因申請智慧機械投資抵減審查事件，不服數位發展

部數位產業署(下稱原處分機關)112 年 1 月 31 日 110 年度智慧

機械與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及資通安全產品或服務投資抵減審

查核定通知書，提起訴願，本部決定如下： 

  主 文 

訴願駁回。 

  事   實 

一、訴願人 111 年 5 月 10 日於「智慧機械或第五代行動通訊

系統投資抵減申辦系統」（下稱申辦系統）填具申請表格

並上傳相關文件，以「儲能自動頻率控制(AFC)調頻備轉

服務計畫」及 110 年 4 月 21 日購置「台電AFC儲能系統」

發票向原處分機關申請 110 年智慧機械類型之投資抵減認

定。案經原處分機關審查，認其申請不符合公司或有限合

夥事業投資智慧機械與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及資通安全產

品或服務抵減辦法(下稱抵減辦法)第 2 條及第 6 條第 1 項

第 1 款規定，以 112 年 1 月 31 日智慧機械或第五代行動

通訊系統投資抵減審查核定通知書就智慧機械購置項目為

「不符合」之處分(下稱原處分)通知訴願人。 

二、訴願人提起訴願意旨： 

  (一)本件購置設備具下列智慧技術元素： 

     1、巨量資料：AFC儲能系統利用網路以秒為單位收集並

自動監控每個電池系統的資料，並對這些資料進行深

度分析，以有效管理能源並佳化電池充放電的演算

法，輔助調頻，加強電網韌性。 

     2、物聯網：AFC儲能系統藉由網路連結了通訊、感測和

執行設備，可以做到即時監控，不但提高了電網的可

靠性，也降低了設備的能源成本。 

     3、感測器：AFC儲能系統的頻率感測器，將偵測到的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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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頻率傳送到功律調節器，主動調整充放電動作，調

節電力系統頻率(可幫助維持電力系統因負載波動造

成之頻率飄移)。 

  (二)本件購置設備具下列智慧化功能： 

     1、生產資訊可視化：藉由AFC儲能系統架構所取得的數

位監測資訊(數字及圖等)，相關人員可隨時利用電腦

或行動裝置查看，對掌握突發狀況及危機處理也有幫

助。 

     2、精度補償：AFC儲能系統，採用鋰電池材料作為轉換

效率的原料，能將較難儲存的能源形式，轉換並儲存

成技術上較容易且成本較低的形式，在充放電轉換上

可達到 87%的效率。 

     3、自動控制：AFC儲能系統能在 1 秒內根據偵測到的頻

率變化，自動運算並調度電池，輸出/入合宜的功率

到電網。藉由自動快速地充放電，不但能幫助維持電

力系統因負載波動造成之頻率飄移，也可作為再生能

源高佔比下之系統穩定的因應方案。 

三、原處分機關答辯意旨： 

  (一)訴願人不得以訴願書所補具之理由與事證請求重新予以

認定：訴願人應於申請期間至申辦系統完成線上申辦作

業，以利依據其申請內容依抵減辦法(答辯書誤載為公

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智慧機械或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

抵減辦法)第 11 條第 2 項(現行規定為第 11 條第 3 項)

審查訴願人投資支出是否符合該辦法所稱之智慧機械，

不得再次申請或登錄修改，亦不得事後再就本案補具其

他文件請求重新予以認定。 

  (二)審查程序完備，並無違誤：原處分機關成立審查小組審

查訴願人投資計畫是否適用抵減辦法之投資抵減，且經

綜合考量審查委員之專業意見及審查結果後，始據以作

成本案之核定結果。 

  (三)本件訴願人申請系爭支出認定，不符合抵減辦法第 2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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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，爰原處分機關就智慧機

械購置項目為認定「不符合」之處分，洵無違誤。 

    理  由 

一、法規： 

  (一)產業創新條例(下稱產創條例)第 10 條之 1 第 7 項規

定：「前六項智慧機械、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或資通安

全產品或服務投資抵減之適用範圍、具一定效益之投資

計畫、申請期限、申請程序、核定機關、抵減率、當年

度合計得抵減總額之計算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

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。」 

  (二)抵減辦法： 

      第 2 條規定：「本辦法所稱智慧機械，指運用下列智慧

技術元素之一，並具有其中一項智慧化功能者：一、智

慧技術元素：（一）巨量資料：指規模巨大之資料，可

藉由資料蒐集、數據儲存、資訊萃取、統計分析達到決

策建議，創造創新價值。……（三）物聯網：指網際網

路、傳統電信網等資訊承載體，使所有能行使獨立功能

之普通物體實現互聯互通之網路。……（九）感測器：

指用於偵測環境中所產生事件或變化之裝置，並將訊息

傳送至其他電子裝置。二、智慧化功能：（一）生產資

訊可視化：指生產資訊可透過移動或顯示裝置實現數據

整合及可視化管理。……（三）精度補償：指針對設備

所需產出之作動精度，進行動態誤差之控制補償。……

（五）自動控制：指透過數位化資訊管理系統所收集之

生產數據及回授訊號進行計算，並送出控制指令，使控

制系統達自動調整之功能。……」 

      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申請人投資於智慧機械、

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或資通安全產品或服務之支出，申

請適用投資抵減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一、於中華民國一

百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，

購置智慧機械相關全新硬體、軟體、技術或技術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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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。……」 

      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申請適用本辦法投資抵減，應

提出具一定效益之投資計畫，並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專案核准。」 

      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：「前二項所稱申請，指依第十二

條規定登錄本系統，並上傳投資計畫及申請適用投資抵

減之支出項目有關之證明文件，完成線上申辦作業為

限；經本系統通知申辦完成者，不得再次申請或登錄修

改。」 

      第 12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規定：「(第 1 項)申請人投資

於智慧機械、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或資通安全產品或服

務之支出，申請適用本辦法之投資抵減者，應於辦理當

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四個月起至申

報期間截止日內，登錄本系統，依本系統格式填報，並

上傳投資計畫及申請適用投資抵減之支出項目有關之證

明文件，完成線上申辦作業。(第 2 項) 中央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對前項申請，應就其資格條件是否符合第五條規

定，以及當年度投資支出是否符合第二條至第四條及第

六條規定進行審查。 (第 3 項)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應於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截止日後七個月內

完成核定，由本系統傳送投資計畫與購置項目核定結

果；其經審查不符第五條規定者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應函送資格條件審查意見予申請人所在地稅捐稽徵機

關，並副知申請人。……」 

二、卷查訴願人於 111 年 5 月 10 日依抵減辦法第 12 條第 1 項

規定，完成線上申請 110 年度智慧機械或第五代行動通訊

系統投資抵減，並上傳投資計畫及適用投資抵減之 12 項

支出項目有關之證明文件，經原處分機關諮詢相關領域之

4 位學者專家參與審查，審核結果認為投資計畫符合智慧

化功能，但不符智慧技術元素 2 位；符合智慧技術元素，

但不符智慧化功能 1 位；符合智慧技術元素及智慧化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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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具一定效益 1 位。爰本件原處分機關依據諮詢委員意見

而不予核定，此有訴願人 111 年 5 月 10 日線上申請所附

證明資料、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智慧機械或第五代行

動通訊系統抵減審核表等影本及原處分機關答辯卷可查，

經核並無不合。 

三、訴願人訴稱本件設備具備智慧技術元素及智慧功能乙節，

經查訴願人申請時所檢附之投資計畫僅有一、公司簡介，

二、投資目的，三、投資計畫之說明、架構圖或圖說、投

資時程及投資金額，四、投資效益，內容簡略，無法從中

認定其所建置之「儲能自動頻率控制（AFC）」為完整可

行方案，難以從投資計畫中認定該儲能設備在使用上能自

動啟動備援、生產資訊可視化、精度補償等具備一定智慧

化功能，且訴願人投資計畫亦未敘明所購買之設備究係運

用何種巨量資料、物聯網及感測器達到決策建議並創造投

資效益，自難認定具備抵減辦法中智慧技術元素之特性。

訴願人所請，顯無理由。 

四、復查訴願人於 111 年 5 月 10 日已完成線上申請，並經原

處分機關審查完成。訴願人雖於訴願書補具理由與事證請

求重新認定，然依抵減辦法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經申辦系

統通知申辦完成，不得再次申請或登錄修改。又依司法院

釋字第 537 號解釋之意旨，納稅義務人依個別稅捐法規之

規定，負有稽徵程序之申報協力義務。本件訴願人申請投

資抵減，係為稅捐稽徵程序之一環，即負有協力義務，應

遵守申請程序所賦予之義務，檢具相關內容完備之文件，

完成線上申辦作業。訴願人訴稱訴願書補具理由方式請求

重新認定一節，容非可採。本件經原處分機關成立審查小

組，經綜合考量審查委員之專業意見及審查意見，據以作

成本件處分，並無不合，原處分應予維持。 
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

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。 

 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 葉  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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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 李雪津 

委員 吳銘仁 

委員 林明昕 

委員 林孟楠 

委員 林珊汝 

委員 邱銘堂 

委員 曾文方 

委員 戴玉燕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5 月 2 2 日 

部長  唐 鳳 

如不服本訴願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

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 


